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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要求，吉尔格勒特乡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，切实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，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，现将吉尔格勒特乡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强化法治引领，压实建设责任
一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将法治建设纳入全乡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与经济、社会等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考核。坚持做到重要工作任务亲自抓，始终把法治建设的重任扛在肩上、抓在手上。二是按照要求开展法治建设工作，落实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制度，强化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领学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年度学习计划，机关干部、村干部理论学习学法20余次，学法覆盖率达到100%。三是严格执行党委议事规定，坚持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，依托法律顾问制度，开展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100%覆盖，确保每一项重大行政决策依法依规、科学合理、体现民意，有效提升了决策透明度和执行力。
（二）深化普法宣传，营造浓厚氛围
一是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势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学习教育，用好法律明白人、法治示范户及普法志愿者，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宣传到各家各户，全年开展普法宣传活动24起，覆盖村民1200余人次，营造了浓厚的基层法治氛围。开展法治讲座4场次，“法治进校园”活动2场。二是积极开展学法用法活动，组织机关干部参加自治区“法治讲堂、逢九必讲”讲座，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。三是充分发挥法治文化阵地作用，利用重要节日和节点，如“宪法宣传周”“民法典宣传月”等，在法治小院举办专题普法活动。邀请律师、法官等法律专业人士现场讲解法律知识，解答村民法律疑问。
（三）规范基层治理，化解矛盾纠纷
一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整合乡综合执法力量，开展市场专项整治行动，累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39 次，加强食品安全监管，检查食品安全检查，不合格产品已全部处理，保障了群众 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二是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发挥乡人民调解委员会、村级调解小组作用，排查化解邻里纠纷、土地纠纷、农牧生产纠纷等各类矛盾39起，调解成功率达98%以上，实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乡、矛盾不上交”，切实维护乡村和谐稳定。三是依托乡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，我乡法律顾问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45余人次，开展法律宣传9次，法治讲座2次。推进村法律顾问全覆盖，法律顾问为8个村提供村规民约审查。为我乡提供合同审查2份，撰写起诉书4份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优化普法宣传，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
结合本乡特点，定制个性化普法内容，重点宣传与种植养殖、农资使用、土地流转、民族团结相关的法律法规。创新普法形式，采用案例解读、文艺会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加大对老年人、牧民等群体的普法力度，提升普法宣传的吸引力和实效性。加强“法律明白人”队伍培训，每季度开展1次专题培训，提升其法治素养和宣讲能力，推动法治宣传走深走实。
（二）强化队伍建设，提升法治服务能力
邀请法律顾问到乡开展业务培训，提升基层干部依法履职能力。完善村级法律服务体系，依托法律顾问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、纠纷调解等便捷法律服务，打通法治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（三）深化法治融合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
推动法治建设与乡村治理、产业发展、民族团结深度融合，将法治思维贯穿于各项工作全过程。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，常态化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乡域公共利益。深化依法治村，指导各村完善村规民约，规范村级事务管理，推动形成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，为吉尔格勒特乡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


